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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购„2021‟204号 

     

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 
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

政局、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管理，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财政部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

（财政部令第 10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

格式规范（2020年版）>的通知》(财办库„2020‟50号)及监督

检查整改要求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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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发布指定媒体 

“中国政府采购网内蒙古自治区分网”即“内蒙古自治区政

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-neimenggu.gov.cn）是全区政府采购信息

公开发布唯一指定媒体。各级财政部门、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

代理机构（以下统称发布主体）应当在指定媒体集中、统一公开

发布政府采购信息。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”向发布主体免

费提供信息发布服务，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可免费在线检索服

务和查阅所有依法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。 

二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范围和发布主体 

（一）公告和公示信息。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主要包括

政府采购意向公告、单一来源采购公示、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

告、竞争性谈判（竞争性磋商、询价）公告、更正公告、中标（成

交）结果公告、合同公告以及政采商城电子卖场交易信息等。发

布主体为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，其中委托采购代理

机构发布的，采购人应当在委托代理协议书中予以明确。 

（二）监管和检查信息。政府采购监管和监督检查信息主要

包括各级财政部门作出的投诉处理、行政处罚、监督检查等结果

公告、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、重大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，发布

主体为各级财政部门，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的方式、联系部门、联

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，由自治区汇总后统一发布，受理政府

采购投诉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，须及时上报自治区进行信息更

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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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另有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

府采购信息，由相应发布主体依法公开。 

三、落实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主体责任 

（一）严格按照规定格式发布政府采购信息。各发布主体在

指定媒体发布的政府采购信息应按照《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公告

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（2020 年版）>的通知》(财办库„2020‟

50号)规定格式编制，公开期限及公开内容要符合政府采购相关

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要求。 

（二）确保不同媒体发布内容时间一致。发布主体如需在其

他非指定媒体发布政府采购信息的，应当确保其在不同媒体发布

的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内容一致；如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

购信息内容、时间不一致的，以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发布

的信息为准；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

发布的，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。 

（三）确保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安全可靠。发布主体要在指定

媒体及时发布政府采购信息。指定媒体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

施，确保发布的政府采购信息不被篡改、不遗漏，不得擅自删除

或者修改已发布内容；要对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主体的身份进行核

验，如通过 CA数字证书登录、用户名结合复杂口令登录等方式，

确保信息发布主体身份安全、可靠。 

（四）严格按照监管范围发布采购信息。各发布主体在发布

政府采购信息时，要明确界定采购主体是否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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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“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

上的”；要明确界定采购标的范围是否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

实施条例，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

于明确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，不得发布

超出监管权限及监管范围的采购信息。 

（五）坚持“谁公开，谁负责”原则。各发布主体要对其公

开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、合法性负主体责任，要明确

岗位职责和权限，不得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发布与政府采

购无关的信息，不得将自己应履行的职责转嫁他人，不得向他人

泄露指定媒体信息发布的登录账户和口令，不得发布涉及国家秘

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和依法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。 

四、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监督检查 

（一）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指导。自治区财政厅负责指导

和监督全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，各盟市及旗县区财政部门负

责指导和监督本地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将

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情况作为对集中采购机构考核和对采购人、社

会代理机构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。 

（二）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监督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政府

采购项目全流程信息公开纳入动态监管范围，充分利用政府采购

“全区一张网”监督预警子系统，通过设置监督预警规则，对未

按规范发布、违规发布采购信息的行为进行预警亮灯，对预警中

发现的信息公开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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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停止使用原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”。

由于原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”（政府采购执行

交易平台）中各类采购公告模板格式已不符合《政府采购公告和

公示信息格式规范（2020年版）》格式规范要求，将于 2021年 4

月 30 日停止使用。各发布主体应统一使用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

采购云平台”发布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。 

（二）提前公开采购信息，杜绝年底突击采购。各发布主体

应结合当地财政预算资金年终结算和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执行

的相关要求，提前公开采购信息，坚决杜绝年底突击采购。原则

上各发布主体不得发布开标（开启）时间晚于财政预算收回时间

的采购公告信息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避免因采购资金收回出现无

预算采购或无预算执行采购计划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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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 3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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